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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地市场与城市土地再生产关系探讨

现代化的直接生产过程要有直接生产过程的现代化条件， 这个现代化条件之一就是城市

土地。 城市土地是城市经济活动的基础。 城市土地分解成的城市地产是企业经济活动的条

件。 城市土地是众多配套的基础设施装备的土地。 基础设施装备得愈完善， 城市土地的质扯

也愈高。 根据现代化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 城市基础设施的相关内容更紧密、 相关范

围更扩大的原理， 建设超前质量标准的城市基础设施， 始终是国家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先进经

验。 而且城市基础设施的范围， 也不仅仅局限于 “七通一平” , “生活环境、 休养、 文教也

成为基础设施的重要内容',0。 事实也是如此。 科学技术、 文化教育、 医疗卫生等设施也在

基础化， 逐步进入城市必备设施的行列。 这要求国家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城市基础设施。 城市

土地为国家所建设， 城市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拥有， 这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家只

有为土地装备了超前质蜇标准的基础设施， 才能说国家建设了先进的城市土地，国家拥有了

先进的城市土地， 才能满足城市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 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具有社会化程度

高、 整体性强的性质， 决定了它所装备的土地成为国家经营管理的项目。 现代城市土地和其

他土地相比是经过质变的物体， 是社会化细胞最多的产品。 国家为了保证城市土地的合理建

设和合理利用， 就必须直接参与城市土地的经营管理。 建立城市土地出租市场， 确保城市土

地的简单再生产，建立城市土地转租市场， 以实现城市土地的扩大再生产。 以下我们探讨城

市土地市场和城市土地再生产的关系。

一、 城市土地出租市场与城市土地简单再生产的关系

城市土地出租市场的建立， 表示着国家直接参与了城市土地的经营。 国家经营城市土地

的目的， 是为丁满足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是以货币为实现目的，而是以城市土地为实现目

的。 基于城市土地出租市场的这种本质， 城市土地出租市场上的商品流通公式表现为：城市

土地一货币一城市土地。 城市土地在城市土地出租市场上， 成为名符其实的、有着明码标

价的商品。 等价的城市土地可以换取等价的货币， 等价的货币也可以换取等价的城市土地，

这就是整个城市土地出租市场的内涵。 马克思曾说： “作为使用价值， 商品首先有质的差

别；作为交换价值， 商品只能有最的差别， 因面不包含任何一 个使用价值的原子 ” © 。 因

为城市土地和货币都有着址的交换价值， 所以失去的城市土地和直建的城市土地在交换价值

上可以通过货币进行等矗交换的， 城市土地出租市场上的价值交换关系保证了城市土地的简

单再生产， 从而为建立城市土地出租市场奠定了理论依据。 正因为这样， 以往那种行政划

拨、 无偿使用城市土地的方法，以及象征性地收取城市土地使用费的办法，都是没有道理的，

那样做会导致城市土地简单再生产的萎缩。 例如： 、深圳市1983年的城市土地使用费， 全年仅

收入3848万元人民币， 不足贤年为投入城市埜础设施而实施的银行贷款利息数额；至于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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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更是举步维艰了。 长此以往， 国家怎么会不缺乏城市土地的建设资金呢？所以，城市

土地只有通过货币中介， 才能使城市土地在使用过程中或者耗损过程中丧失的价值得以保

持， 以至重建新的、 等价的城市土地。 在这个意义上讲， 城市土地出租市场的建立是城市土

地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城市土地出租市场是以国家作为卖方、 企业作为买方的垄断市场。 其垄断性在于国家要

确保城市土地所有权， 以便统一规划、 统 一建设、 统一管理。 所以， 城市上地只可以出租，

不可以出卖， 是非完全商品意义上的交易。 城市土地出租时已渗透卖方意志， 要求每个城市

土地租赁者承诺若干条件， 例如： 必须遵循城市土地管理的各项规定， 必须按经济发展布局

和城市建设规划的要求去使用城市土地等等；其市场性在千企业对城市土地租赁有 一定的选

择权， 在交纳相城市土地等价的货币给卖方以后， 就获得了城市土地的部分所有权。 而商品

出售一段经营期限， 或者 一部分物体， 都是商品部分所有权的交易， 同屈于市场经济的价值

交换范畴。 在城市土地的部分所有权中， 企业可以有条件地、 有行为方式规定地行使城市土

地占有、 使用、 处分、 收益的权能。 也就是说， 城市土地通过城市土地出租市场实现了到城

市地产的转化、 城市土地部分所有权向城市地产所有权的转化。 显而易见， 建立城市土地出

租市场， 在法律上也保扯了城市土地简单再生产的实现。

城市土地出租市场的垄断性， 规定了城市土地出租的全加性和原则性， 也规定了城市土

地出租价格的计算原理和计算规划。 第 一 ， 城市土地出租的令局性， 要贯彻政府部门制定的

经济发展布局和城市规划的内容。 基于城市土地使用价值上的整体性和价值上的统一性， 城

市土地租赁者必须用货币偿还全部城市土地在使用过程中实际消秏的价值。 城市土地中虽然

有一部分土地， 如绿化、 卫生、 交通等等公共用地不能出租， 但它们在使用过程中消耗的价

值也会分摊到各个城市土地租赁费中。 因为城市土地价值由各项基础设施的综合价值形成，

所以， 城市土地出租价格中也包括绿化、 卫生、 交通等等公共用地的价值。第=, 城市土地

出租的原则性， 它以直现城市土地的使用价值为目的， 这个本质决定了城市土地出租价格。

在城市土地出租市场上的商品流通公式中， 我们看到城市土地—货币一城市土地， 发端和终

结的城市土地在价值上都等同于中间的货币， 就是根据国家和企业的交换关系， 以及城市土

地和货币的等坠价值关系， 我们推导出城市土地实际价格公式。 为了便于国家征收， 可以将

城市土地划分若干级差地段， 确定城市土地基准价格。 为此， 我们又推导出城市土地基准价

格公式。 我们可以说， 科学地核定城市土地基准价格向城市土地租赁者出租， 是国家建立城

市土地出租市场、 确保城市土地再生产的必要经济措施。

城市土地是一 个大综合体， 拥有一定数量的面积， 由于驻础设施综合价值在城市土地儿

何面上分布的不同， 从而形成从城市中心到城巾边缘的各个地段有不同的城市土地价值， 城

市土地经过地段的级别分类后再租赁给城市土地租赁者， 势必成为人们通称的级差地租。 为

什么城市土地有级差地租， 这品因为在一 个城市中， 所有土地 一 样价格不行， 所有土地都是

不一样价格也不行。 城市上地基准价格的基本计价对象或者统计总体， 必须是经过分类的级

差地段。 我们认为， 国家能否制定合理的城市上地楛准价格， 是建立规范的城市土地出租巾

场的关键。

规范的城市土地出租市场的建设， 对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市场的建立， 规定每个城

市土地租赁者交纳城市土地基准价格，否则， 就会失去城市土地租赁权。 城市土地出租市

场， 既保证丁国家补会资本的回笼， 又给了城市土地租赁者一 个等价的生产经伐条件。 城市

一 39 -



土地出租市场的形成机制始社会的自我平衡和自我发展。 城市上地必须由臣家直接参与经营

的客观性， 在千城市基础设施需要国家统一规划、 建设和管理。 国家通过城市土地基准价格

的征收， 并将这收入亟新投入到城市土地的建设中去， 那末， 城市土地重现的价值就可以等

价于货币媒介物， 也等价于城市土地消耗的价值。 这样， 国家就可以不断地实现城市土地的

简单再生产， 使城市经济保持着原有的发展条件。 目前， 许多人看到城市土地建设资金匮

乏， 提出 “ 以路养路， 以桥养桥” 的建议， 这是 “病急乱投医 ” ， 生财无道。 城市土地一体

化了， 国家对城市土地的管理就不应该政出多门、 各自为战。 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愈高， 生产

的社会化管理就愈要集中。 总面言之， 要建立规范的城市土地出租市场， 一元化地征收城市

土地基准价格， 以确保城市土地简单再生产的社会资本米加。

二、 城市土地转租市场与城市土地扩大再生产的关系

城市土地轧社市场的建立， 表示着国家间接参与丁城市土地的管理。 由于国豕，意志在城

市土地出租市扬上已得到体现， 所以从城市土地出租市场延仲出米的城市土地转租市场也贯

穿着城市土地出租向全局性和原则性。 国家在出租城市上地以后， 实际上也买了城市土地部

分所有权，让部分城市上池所有权转化而成的城市地）汀沂和权在规定的范围内自由买卖。或者

说， 在城市土地所有者所限定的条件内自由交易城市地产。 如果我们假定城市土地出租市场

上的原则性和全局性不存在， 城巾土地出租价格为岑时， 那末， 城市上地转租市场上的城市

地产交易就是完全自由的， 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 也尤任何行为方式的规定。 其实， 当城市

土地出租市场上的原则性闱全局性存在， 城市土地出诅价格不为零时， 只要这些因素不影响

城市地产的正常交易时， 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因素当做常规或常盘， 束之高阁。 比方说， 转租

方的某块城市地产在城市土地出租市场上规定是商业用地， 而现行的承租方也需求商业用

地， 则城市土地出租市场上的原则性对现行的城市地产交易就没有约束效力。 诚然， 城市地

产交易在 一定条件范困内还是可以自由展开的。 企业能够在城市地产所有权上， 享有对城市

土地占有、 使用、 处分、 收益的 一定百分比的权利。 城市土地所有权的分割为城市土地转租

市场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 国家可以允许一 小部分城市土地所有权转化为城市地产所有

权， 在城市土地转租市场上自由交易。 在城市土地出租市场宏观控制的基础上， 作为微观的

局部展开的城市地产市场是应该开放的。 根据企业不间经营目的的需要而分割的城市地产，

让它在城市土地转祖市场上自由转租或头卖， 是为了满足企业经济活动的需要。 城市地产所

有权的交易改变不了城市土地所有权的性质， 正象机械的运动方式完全由机械的构造方式所

决定。 总之， 国家建立城市上地抟租市场有两个目的， 一是捉高城市土地效益， 二是调整城

市地产供给与企业经营斋求的关系。

城市地产在城市土地出租市场上自由运动， 这姑市场经济法则所要求的。 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中， 企业是一 个能动的有机体， 有自我运用生广资本、 在市场上自我选择生产资料的

权利， 如果企业没有这样的权利， 就个能称之为市场经济。 况且城市地产是相当亟要的生产

资料， 企业能否选择到较好的城市地广， 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作用甚大。 停行各业对城市地产

有各式各样的要求。 对甲企业是优势的城市地产， 对乙企业就不一 定是优势的城市地产。 某

地段的城市地产适合丙企业的经营需要， 但它不 一 在远合丁企业的绎岱孟要。 更何况， 一 切

企业的经济活动都处在变化状态中。 这都伽要因家建立 一 个满足企业不同经营耍求的城市土

地轧租市场。 城市上地轧租市场不建＼、／， 企＼Iv.的各种纾｝ ＇1 1订 耍）j丸不能及时满足， 从而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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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的效益， 也降低了国家的财税收入， 影响了城市土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众所周知， 城市经济中的其他优势， 例如资金、 技术、设备、人力的优势都会流动， 唯独

城市地产的优势不会流动 。 而流动的优势只有结合不流动的优势， 才是真正的优势。所以，
必须让各个企业根据经营需要和经济实力去选择城市地产， 才会实现企业经营需要和城市地
产的优化组合， 促进企业充分、 合理、 有效地利用城市地产。 大城市的城市地产、 城市中心
的城市地产始终是各个企业经营需要的争夺目标。 这种争夺， 只能在开放的城市地产市场上
来实现供需关系的平衡。 建立城市土地转租市场是国家的天职 。 国家允许各个企业自由竞争
最需要的城市地产， 也就为企业多创造经济效益准备了条件。 企业有了较多的经济效益， 国
家就能通过税赋聚集到较多的社会资本， 用于城市土地的扩大再生产。 因为基础设施的建设
投资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仍然是国家财政拨款的主要方向。 从特定意义上讲， 城市土地转
租市场建立与否， 城市土地转租市场合理与否， 是城市土地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条件。

规范的城市土地转租市场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部分。 它让各个企业自由
选择、 自由转让城市地产。 城市地产的自由交易是独立经营、 自负盈亏的企业必备条件之
一。 没有这个条件， 企业的个别资本就难以实现自我平衡和自我发展 。 企业经济壮大了， 它
需要扩大或者重新选择城市地产，企业经济失利了， 它需要放弃或者重新逵择城市地产。 城
市土地转租市场在客观上调整了城市地产供给与企业经营需求的关系， 也从总体上促进了企
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城市土地转租市场的建设对企业来说， 迫使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学习商品
知识， 在城市地产交易过程中直视城市地产的价值。 购置城市地产时， 既要考虑企业对城市
基础设施综合价值的利用程度， 又要考虑企业对城市地产面积的实际用量， 尽量让城市地产
发挥资本效用， 最大化地创造利润。 城市土地转租市场的建设对国家来讲， 在城市地产交易
过程中， 掌握城市土地用途和用量的具体情况， 以便制定科学的城市规划和建设， 管理好城
市土地， 从整体上提高城市经济的效益， 让较多的财政收入成为建设城市土地的社会资本。
我们认为， 建立城市土地转租市场的最大意义是：它为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发展都创造了
条件。 企业经济效益好了， 国家就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 用于城市土地的扩大再生产，城
市土地发展了， 企业就能获得更好的生产资料， 用于工商业经营的扩大再生产．

城市土地转租市场是企业经营城市地产的市场。 在这个市场上， 企业根据经营需要和市
场因素决定城市地产的取舍， 它以盈利为动力、 为实现目的。 在城市土地转租市场上商品的
流通公式是： 货币一城市地产一货币 ＇ 。 企业除了支付国家核定的城市土地基准价格之外，
还要支付原城市土地租赁者超过实际租赁价格之外的转租价格， 以便经营更有利千盈利的
城市地产。这是企业之间通过让利方式争夺城市地产所进行的交易。 城市地产的买方是企
业利润的减少， 城市地产的卖方是企业利润的增加。 如果说城市土地出租市场上交纳的城市
土地基准价格是企业生产资本中的固定资本， 那末， 城市土地转租市场上的城市地产转租价
格可以看作是企业生产资本中的变动资本， 完全可以作为待摊费用处理。 城市地产的转租价
格由企业利润形成。 所以， 城市地产的交易双方， 都会充分考虑各自的利润问题。 一 般说
来， 城市土地转租市场上的转租价格， 国家是无法规定的。 国外的土地公示价格， 充其量起
着导向的作用。 它之所以能够导向， 因为土地公示价格的依据是土地市场价格的统计数。 国
外的未必都先进， 经典的未必都适用。 我们认为， 城市地产的转租价格还是让它在规范的城
市土地转租市场上自发形成为好。 有了规范的城市土地转租市场， 才会有合理的城市土 地转
租价格。 市场的社会存在决定企业的行为方式。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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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有的企业经营失利或者转让城市地产有利可图， 都会促使这些企业参与城市土地出租市

场上的转租交易。 这都需要规范的城市土地转租市场来调整。 如果城市地产供给和企业经信

需求关系僵化， 很难想像城市经济效益的提高， 很难想像城市土地扩大再生产的连续发展。

开放城市土地转租市场之后， 买卖城市地产的企业双方， 都会考虑到城市地产带来的经
济利益。 但是， 各个企业现行的经营处境和经营目标不同。有的为了获得长期的经济利益，

有的为了获得目前的经济利益， 有的为了摆脱目前的经营困境， 有的为了创造更好的经营环
境， 如此等等。 这就是城市地产交易的市场机制。城市土地转租市场调整了企业和城市地产

的关系以后， 有的企业获得了较多的货币， 重新规划企业的生产经营任务， 有的企业获得了

较多的货币 ， 重新规划企业的生产经营任务， 有的企业获得了较好、较多的城市地产， 由于

生产经营条件的改善， 就为企业多创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这一切对国家来说， 无论是现

在， 还是将来， 都能从企业中获得更多的税赋， 为城市土地的扩大再生产聚集更多的社会资

本。 城市地产和企业中其他生产资料都一样， 各有各的用途， 并且是谁用得最好， 谁的经济

收益就最大。 诚然， 让企业自我选用城市地产是创造经济效益的最佳途径 。 而每一次的城市

地产供给和企业经营需求的重新组合， 都会活跃城市土地市场， 都会为企业和国家带来经济

利益的一定增长。 因此， 开放城市土地转租市场是国家的大政， 是国力增强的必由之路。

三、 城市土地市场与城市土地再生产的总关系

城市土地出租市场是国家经营确保国家经济利益的市场。 这个市场上的商品流通公式

是： 城市土地 一货币一城市土地，城市土地转租市场是企业经营确保企业经济利益的市场，

这个市场上的商品流通公式是：货币一城市地产一货币 ＇ 。 两者合二为一
， 组成完整的城市

土地市场。 城市土地市场是国家和企业合作经营、 确保国家和企业双重经济利益的市场。 因

此， 城市土地市场上商品流通总公式是： 城市土地一货币一城市地产一货币 ＇一城市土地 '0

在城市土地出租市场上， 没有城市土地这个发端形式， 城市土地就不能通过货币这个媒介

物， 实现城市土地的简单再生产，在城市土地转租市场中， 没有货币这个发端形式， 货币就

不能通过城市地产来作为生产资本， 实现货币的增值。 在完整的城市土地市场上， 城市土地

既作为发端形式开始， 又作为终结形式结束。 可以推断 ， 在城市土地市场上， 国家的经济利

益大于企业的经济利益， 起着宏观控制的作用。 但在城市土地市场的各个流通环节之间， 我

们又看到，第 一 、 二环节之间， 国家作为城市土地的所有者处千主动地位， 货币所有者处于

被动地位；而在第四、 五环节之间， 企业作为货币所有者处于主动地位 ， 城市土地所有者处

于被动地位。第一、 二环节流通的实现， 确保了城市土地的简单再生产。 而第四、 五环节流

通的实现， 并不保证城市土地的扩大再生产， 这就需要将货币＇ 环节，分解为货币＋A货币。

如何使A货币多多益善 ， 如何使部分A货币转化为财政收入或社会资本， 这是城市土地扩大

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商品流通总公式也证明了城市上地出租市场和城市土地转租市场完全相

关， 互为因果， 相辅相成。 联结这两个市场的关键是第三环节一一城市地产。 可以判定， 国

家如何正确处理城市地产， 企业如何正确处理城市地产， 是极其重要的。国家虽然是城市土

地所有者， 它有规定城市土地出租原则和制订城市土地基准价格的资格， 但它也需要关心企

业对城市地产的经营要求， 因为国家建设城市土地的资金最终来源于企业。企业需要什么样

的城市地产， 企业需要用多少的城市地产， 是国家必须关心的事情。 它关系到国家建设城市

土地和规划城市土地的方针， 也是国家将城市土地划分为若干城市地产的目标。 同样，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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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城市土地的租赁者， 企业必须根据国家规定的用地原则来用地。 因为国家是城市土地的出

租者。 企业在关心自身经济利益的基础上， 事实上也关心到了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 企业交

纳城市土地基准价格给国家 ， 就保证了城市土地的简单再生产，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交纳
各种税赋，就对城市土地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条件。 企业生产经营得愈好。 对城市土地扩大

再生产提供的条件也愈好。

在城市土地市场的商品流通总公式中，第三环节一一城市地产，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没有城市地产， 城市土地就不能找到货币这个中介关系来保持城市土地的简单再生产。 同时

没有城市地产， 货币就不会进入城市土地市场实现自身的增殖。 在城市土地转化为城市地产

时， 在城市地产又转化为城市土地时， 城市地产确实是联系四面八方的契机。 国家要靠这个

契机实现城市土地的再生产， 企业要靠这个契机实现货币的增殖。 因此， 城市土地市场商品
流通总公式可以变为扩散式（见图1)。我们将图1中的货币 ＇，分解为货币＋A货币 ， A货币

可以由两个部分组成， 一部分为企业利润 ， 另一部分为国家税收。 国家将税收中的一 部分作

为社会资本投资于城市土地的建设， 我们就看到城市土地的扩大再生产。 城市土地市场商品

流通总公式可以变为新的扩散式（见图2)。 图2上部分是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 ， 图2下部分

城市十地 城市上地
城市土地 +L城市土地

人

城市土地

＼＼ I 
A， t 

、＼ 睿 忒市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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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
享

＼ ｀ ／ ＼ 
货币 ， 货 币 货币＋利咽＋悦金

困 l 困 2 

是企业经济利益的实现。 在城市土地市场商品流通总公式中， 发端时， 城市土地出租市场比

较重要；终结时 ， 城市土地转租市场比较重要。 如果我们将旧的终结形式， 看作是新的发端

形式， 那末城市土地市场商品流通总公式的展开式就是： … ...一城市土地＇一货币 ＇一城市地
产 ＇ 一货币＇， 一城市土地＇，＿．．．．．．。 这个展开式证明 ， 终结形式和发端形式可以一体化， 还

可以无限止地继续展开。 事实上， 这个展开式反映了正常的城市土地市场必然建立在不断扩

大的城市土地上。 城市土地不断扩大再生产是城市经济连续发展的前提。扩大再生产后的城

市土地， 既作为终结形式， 又作为发端形式， 并且无限止延续。 这是符合城市经济发展规律
的。

目前， 我国关于城市土地市场的建设还存在着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 这主要是由于我们

对城市土地的本质认识甚少。 因为人类把握事物现象的程度， 取决于人类对事物本质的理解

程度。 我们不去探讨城市土地的本质， 不去分析中国城市土地市场的现实条件 ， 就无法建设
合理的城市土地市场， 也尤法实现城市土地的再生产。 现代城市土地是整体性的， 价值的计
算也是综合性的， 完全不同于其他土地。 现代城市土地这一新的本质， 确定了国家和企业二

元一体地合作经营市场， 也确定了城市土地的再生产模式。 我们不必墨守陈规， 拘泥于前人

的学说或者所谓的国外先进经验。 我们应创造中国式的城市土地市场。

(1)日本经济企划厅编＄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第6页。

＠马克思 1 《资本论》第1卷， 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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